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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费用的确认是确定应纳税所得额的两个最基本方面，而应

纳税所得额作为企业所得税的计税依据，则是企业所得税当

中的最为基本及最为重要的部分。这点我们可以从其在税法

和实施条例中所占的篇幅比例上得到验证。本期我们将重点

探讨收入确认的部分。 总的来说，对于企业收入的确认，新

税法规定了一个明确且最基本的总体原则权责发生制的原则

。也就是说，除新税法另有特别规定的情形外，企业属于当

期的收入和费用，不论款项是否收付，均需要作为当期的收

入和费用；反之，不属于当期的收入和费用，即使款项已经

收付，也不应作为当期的收入和费用。对于企业的实际操作

和把握而言，只需要特别注意和关注新税法中对于不采用权

责发生制的特别情形以及虽采用权责发生制原则而另有特别

规定的情形，而这些特别情形也是税法和会计上有差异的部

分。 由于这部分所涉及的内容较多，下面的介绍将主要集中

在对新旧税法中收入的确认有重要变化和调整的部分。以下

分别具体地来看一看： 无论是原内资所得税条例，还是外资

所得税法，对于应计的收入总额都采用正列举的方法，主要

强调的是企业的哪些收入类型应计入收入总额。而新税法及

其实施条例则调整和改变了原税法的表述方式，改为对应纳

税所得额中的收入做了总括性的规定，然后在扣除法规明确

规定的“不征税收入”和“免税收入”之后，作为应计税的

收入额。这里面，应强调和注意以下几点： 收入总额中应包



括货币形式的收入和非货币形式的收入 将货币形式的收入确

认为收入比较容易理解。但需要特别注意的是，新税法规定

了非货币形式的收入，包括生物资产、无形资产等，也需要

按照公允价值确定为企业收入总额的一部分，缴纳企业所得

税。 新税法中“不征税收入”和“免税收入”的含义及其区

别 从字面上看，许多人认为不征税和免税的含义和结果是一

样的，都是没有对涉及项目进行征税，但在税法上却是有很

大差异的。“不征税收入”作为新税法中新设概念，是指在

税法原理下永久性不征税的项目，不属于列入税收优惠的范

畴。而“免税收入”则属于国家应征税的收入，属于国家出

于特殊的考虑给予一项特殊的税收优惠范畴。了解这两者的

本质不同，最重要的就是可以在实际操作时正确把握这两项

收入所对应的成本费用的不同扣除处理方式，也就是说，对

于“不征税收入”所对应的成本费用，由于收入不需征税，

则自然相关的成本费用也不得税前扣除。而“免税收入”所

对应的成本费用，由于收入是应征税但享受给与的税收免税

优惠，则相关的成本费用是可以税前扣除的。 收入总额确认

的特殊情形和需注意的部分 如前所述，收入确认的基本原则

是权责发生制原则，但税法还会存在与会计确认收入有差异

的部分，且会有不完全采用权责发生制原则的特殊情形。以

下进行具体说明： （1）不完全采用权责发生制原则的特殊

情形包括：股息、红利等权益性投资收益，及利息、租金、

特许权使用费收入、接收捐赠收入、分期收款方式销售货物

、分成方式取得的收入。 （2）销售货物收入确认时间与会

计处理的差异 会计上，“商品所有权的风险转移”是确认商

品销售收入实现的重要条件，需要考虑商品可能发生减值或



毁损的可能。而从税务角度看，这是企业的经营风险，不能

由国家来承担。所以，税法对收入的确认就不能以“风险转

移”为必要条件。 会计上确认收入的第二个条件是“不再保

留继续管理权”，继续控制的商品，不能确认销售收入。而

从税务角度，不论是否控制商品，只要商品所有权发生变化

，就应确认收入。 会计上确认收入的第三个条件是“相关收

入和成本能够可靠地计量”。而从税务角度，则强调收入成

本要合理。 （3）所得税中的视同销售概念 新税法在原内资

所得条例的基础上，调整和延续了所得税中视同销售的概念

。也就是说，除国家另有规定外，企业发生非货币性资产交

换、以及将货物、财产、劳务用于捐赠、偿债、职工福利等

，均应该视同销售货物、转让财产或提供劳务。与原内资所

得税条例不同的是，由于新税法采用法人所得税模式，因此

，对于货物、资产、劳务在同一法人实体之间的内部转移，

则不视同销售，这也是与增值税条例中的视同销售定义有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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